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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使得数字内容合同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同时也引发数据内容的交易与传统合同法之间的

冲突。在数字内容合同的属性识别方面，除了具备典型合同的共性之外，还具备个人数据有偿使用的特

点。关于合同的解除权上数字内容，合同的解除权规则适用于约定解除、法定解除、任意解除三个类别，

分别对数字内容提供者、用户、双方的权利进行保护。针对对象的不同，在数字内容合同解除后，还呈

现出提供者义务和用户义务这两方面的法律效果，此时可以借鉴欧洲的立法来完善数字产业发展的法律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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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as brought digital content contracts into the public eye, while also trig-
ger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trading of digital content and traditional contract law. In term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digital content contracts, in addition to sharing the commonalities 
of typical contracts, they also feature the paid use of personal data. Regarding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for digital content, the rules for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apply to three cate-
gories: agreed termination, statutory termination, and arbitrary termination, respectively protect-
ing the rights of digital content providers, users, and both parties.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ob-
jects,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digital content contracts, there are also two legal effects: the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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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rovider an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user. At this point, the legislation of Europe can be referred 
to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gal govern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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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技术的日新月异推动了内容消费、合同向数字化转变的进程。知识付费、视频

订阅、游戏充值等数字内容交易逐渐成为主流，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数字内容合同权利救济问题的层出

不穷。在传统的买卖合同中，当一方发生违约情形后，守约的一方可以采取主张损害赔偿、要求继续履

行、解除合同等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由于数字内容合同呈现出部分非典型合同的相关特征，

致使在涉及到关于该合同的解除及救济时，无法直接统一适用《民法典》中所列举的有名合同的对应处

理办法。数字内容合同与传统的合同救济规则的矛盾应运而生。 
通过在以《民法典》为基础结构的背景下，本文旨在回顾和梳理出现行民法体系下对数字内容合同

作出解释和调整的规定，探讨对数字内容合同解除问题规则框架的构建，从而更好地应对数字化经济带

来的各方面挑战。 

2. 数字内容合同的属性识别 

2.1. 数字内容的概述 

我国对数字内容的概念目前尚未作出官方和准确的界定。尽管如此，在学界关于数字内容的识别和

界定还是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例如认为数字内容的内核是产品设计者的独特构思，外壳是搭载了数字载

体的一种新型产品模式[1]，另有一部分学者赞成数字内容是内容和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数字产物[2]。虽然

理论界对于数字内容的定义和表达不尽相同，但对于数字内容的关键之处达成了共识：数字内容是指数

字服务提供者把数据通过数字的形式生产，并借助数字网络的渠道向用户传送的产品。 
在最初制定《电子商务法》时，立法部门就曾设想过，如果把虚拟财物、数据信息作为合同标的时

给民法体系带来的争议[3]。诸如“数字产品”这样的表述也曾被立法部门考虑是否可以写入交易法当中

去，但结局是在立法的终稿中并没有保留“数字产品”这样的概念[4]。在最终颁布实施的《电子商务法》

中，立法部门将虚拟财物、数据信息等类似的合同标的定义为“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产品”，上述

的表达在 2020 年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中得到认可。《民法典》第 512 条继承了在《电子商务法》中所

采用的“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产品”的表达[5]，对数字内容的交付时间、履行方式做出了详细规定，

便于数字内容合同在实践中履行纠纷的解决。但在《民法典》以及后续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数字

产品”以及“数字服务”的概念并没有得到解释。 

2.2. 典型的数字内容合同类型 

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存在着用户与平台高参与度、强交互性和依赖性、对服务的要求程度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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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数字产品相互之间的影响性的特征。纵观我国近些年来对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法治管理，数字

内容合同的类型同样呈现出上述国家或地区所认同的属性。发生在我国的关于数字内容的民事判决中，

法院认定其合同属性为买卖合同和服务合同的占据了所有裁判的绝大部分。 

2.3. 隐藏的合同属性：个人数据使用的有偿性 

在用户首次使用某应用软件时，都需要点击“同意”该平台向消费者提出的软件服务许可协议。这

一过程看似是无偿性行为，但其实隐藏着有偿性的合同属性。 
在如今各大互联网公司相互竞争的激流中，获得用户的个人数据的权限不断被扩大。从一些用户数

量较多的应用软件的协议中发现，各大数字服务平台都未在《服务协议》中明文写入数据被视为交易的

对价来规避法律漏洞，相应的处理方法是通过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部分使用

权利，或者规定监护人监管的方式与未成年用户签署《服务协议》，以这种方式对数据能作为交易的对

价进行默认。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平台如果想要将用户的个人数据作为合同的对价，该用户必须

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3. 数字内容合同的解除权 

3.1. 解除权规则适用的层级 

根据传统理论界的观点，合同解除和终止的目的集中于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处罚无法对合同义务履

行清偿的债务人；二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显现违法情况时，使困在该情形下的守约方得到债务解脱[5]。
关于数字内容合同的适用于法定解除、约定解除、任意解除的条件，在司法实务中的分类归纳还未形成

一个相对完整、详细的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违约行为虽然会打破合同稳定、固定的局面，但是并不必然会导致发生合同解除这

样的结果。关于涉及到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必须是违约方导致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

时，守约一方才能依照法律规定解除合同[6]。当进入数字内容合同解除的这一环节时，应严谨斟酌契

约终止设立的标准和程度。一旦标准的界限门槛太低，将会产生数字内容合同随意解除的不良后果，

导致契约终止权利的滥用；反之，解除的门槛过高，则很大程度损害守约方的利益，阻碍其权力的正常

使用。 

3.2. 约定解除：数字服务提供者的利益维持 

3.2.1. 格式条款 
数字服务提供者十分擅长在《用户协议》中事先约定自己对所有情形都免除责任，将“最终解释权

归本公司”所有诸如此类的条款写满免责声明的部分，同时还限制甚至直接“没收”消费者解除合同、

要求赔偿损失等权利救济的手段。但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数字服务提供者不合理排除用户合法权利的条款

时，法官会对平台的《服务协议》中类似的不平等的格式条款进行合法审查。例如在王寂宇、广州库洛

科技有限公司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官运用《民法典》第 497 条的规定，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并

予以排除，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救济和保护。 

3.2.2. 单方变更权 
合同变更仅指对会引发合同的债务给付或者合同主要关系以及主要条款的改变[7]。合同变更的类型

包括：标的物的改变，履行条件的改变、价金的改变、所附条件或期限的改变、合同担保的改变、其他改

变(如违约金的变更)等[8]。 
在义乌市切记刀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当中，法官认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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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营者在提供长期服务的过程中，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互联网发展需求，对服务协议的条款进行适时的

修改和完善，平台这样做是合理的。因此，这种对合同附随内容的变更，原则上也属于单方变更权的范

畴。但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及平台与用户签订的《用户协议》《服务协议》中往往会写明争议解决条款，约

定将纠纷提交至协议签订地管辖权的法院管辖。虽然该争议解决条款并不会对给付内容方面带来直接的

冲击，但该条款依然与用户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9]。一旦用户与数字服务提供者产生权利争议或纠纷，

当事人想寻求法律层面的救济，管辖权条款的存在可能就会是阻碍消费者维权的第一道屏障。 

3.3. 法定解除：用户的权利保护 

通过《民法典》第 563 条的规定，只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才能促进数字内容合同实现法定解除的效

果。除此之外，大多数情况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与“根本违约”画上等号[10]。其次，即使构成违约，

也不一定具备合同解除的实质条件，因此还需进一步判断是否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才能达成合同解除

的最终环节[11]。 
虽然根本违约是合同解除的必备条件，但是基于数字内容合同与传统的合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

以合同解除的细微之处又不尽相同。欧盟部分国家对数字内容合同的提出条件作出了如下说明：消费者

能否在约定时间内完整取得合同事先约定品质的数字内容，作为判定数字内容合同是否达到根本违约程

度的法定标准。我国民法体系虽然指出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也是法定解除的情形之一，但也需以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为基础条件。笔者认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质量问题和当事人迟延履行这三个问题上，

需要对数字内容合同的法定解除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3.3.1. 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近几年发生的此类事件和法院作出的判决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数

字内容合同大多被确认为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成年人及家长一方能够拿回原先充值的数额。因为未

成年人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而且家长作为监护人对涉案的损失同样也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告知——同意”为核心的加工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中的未成

年人部分和涉及敏感信息部分严格保护，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及监护人对其信息的知情同意和自主决定的

权利。虽然各互联网公司在旗下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中都设置了青少年模式或者家长监管模式，但这

样的功能大多形同虚设，并不能起到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的作用。平台对青少年模式的设定不能

采取“一刀切”的态度，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先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将青少年模式划分成多个等级，再依照

不同的等级对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以避免出现数字内容合同无效的窘境和未成年

人家长巨大财产损失的“惨案”。 

3.3.2. 质量问题 
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质量问题，有别于传统“有形物”的质量问题。因此，需要综合数字内容自

身的特点做出判断。根据《民法典》第 615 条和第 616 条的规定，当事人就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应优

先适用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约定。双方对质量约定不明确的，再结合《民法典》第 510 条和第 511 条

解决标的物质量的纠纷。以上法律的理解对于用户而言会存在一定的障碍，更不用说在数字内容合同的

加持下，普通消费者想要识别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质量问题就更加显得困难重重了。因此为了保护数

字内容合同中用户一方的权利，立法者有必要为消费者识别数字内容产品的质量缺陷设定一个最低的判

断标准，这也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案件的准确裁判。 
由于数字内容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产品出现部分瑕疵问题后，合同标的物也无法实际返

还。考虑到数字服务提供者的成本和利益，在产品出现一定的瑕疵但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应当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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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平台在合理的时间内采取补救措施，让平台对数字产品和服务中的缺陷进行调整、修复，或者针对该

漏洞给予用户相应的赔偿或补偿。在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的条件下，出现显著轻微的瑕疵守约方

是不能主张解除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判定直接解除合同的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3.3.3. 迟延履行 
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欧盟颁布的《数字内容与数字服务指令》则对数字内容提供者的合同履行期

限作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无需考虑迟延履行的行为是否造成了合同整体利益受损或者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的后果，一旦数字内容提供者迟延履行，消费者可以单方面宣布解除合同。究其原因，数字内容提供

者的迟延履行不仅仅会造成债权人在此次交易中利益受损，而且会导致债权人错过了后续与他人进行数

字交易机会的可能。在宜昌市伍家岗区泰小悦餐厅、厦门邦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

法官认为，数字内容交易的高效率追求贯穿于合同履行过程之中，而迟延履行显然违背了数字内容交易

高效率的宗旨，前序交易的不及时可能会导致当事人错失后续交易的机会。 
数字内容提供者的迟延履行是否能造成合同的解除，要根据司法实践中案件的不同情形来判断。关

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解，不能将该标准设定得过于苛刻，同时也不应将平台稍微超过合同约定

的履行期限提供数字内容的行为视为根本违约。 

3.4. 任意解除：数字内容提供者与用户的相互博弈 

对于传统的不定期合同而言，当事人任何一方想要解除不定期合同并不需要什么理由，仅需在合理

期限内事先通知对方即可。但对于部分同时具备定期合同和继续性合同性质的数字内容合同可否适用任

意解除的问题，还需进一步的讨论。 
欧盟对于上述合同的任意解除持续推进适用典型的表现就是任意解除权，在消费者合同中逐渐推广

和运用。此规定对消费者的权益提供了坚实的保护。我国民法体系并只写明了部分有名合同中基于重要

原因才能解除定期继续性合同的规定，其他未规定的则类推适用合同编的一般性规定。 

4. 解除的法律效果 

4.1. 数字内容提供者义务 

4.1.1. 停止使用数据的义务 
在数字内容合同中，合同解除并不等于当事人双方的义务就画上了句号。获得标的物的一方不仅要

返还金钱、有体物等标的物，还要对储存在数字内容中的数据做出相应的处理。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规定，在合同终止后，债务人要删除用户数据或者不得复制、继续使用用户的数据。该法条的制定意

味着我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和数据的高度重视以及有力保护，同时也限制了数字内容提供者在合同终止

后继续滥用个人信息和数据的行为。 
在比较法上，欧盟的《数字内容合同指令》点明了数字内容提供者在合同解除后停止继续使用数据

的首要任务。其次，该法条对合同解除后的用户个人数据做出了分类：用户为获得、搜集和提供的与数

字内容相关的数据属于平台应当停止使用的数据；用户与他人一起生成且他人依旧在用的数据属于平台

仍然可以使用的数据。 

4.1.2. 返还价款的义务 
在比较法上，欧盟的《数字内容合同指令》规定，数字内容提供者在得知用户要解除合同的通知后

应当没有迟疑，并且最晚在 14 天内向用户返还原先购买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价款。但上述返还价款的

义务存在基础条件，即数字内容提供者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方式等向用户提供数字内容或者数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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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服务存在质量瑕疵的情形。因此，消费者在该条件下，可向数字内容提供者主张解除数字内容合同

并要求返还价款。此外，该条款通过严格明确规定数字内容提供者向用户返还价款的期限，为消费者权

利带来极大的保障，但一定程度上也打压了开发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企业的积极性。 
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出现效力瑕疵的情形时，行为人具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该规定

同样适用数字内容合同解除的情形，违约方具有向非违约方返还价款的责任。 

4.1.3. 返还数据的义务 
传统合同解除后取得标的物一方通常需要将该标的物返还给另一方。与该规定不同的是《数字内容

合同指令》对返还标的物的方式进行了更改。在数字内容合同解除后，数字内容提供者并非将保留在平

台上的数据直接返还给用户，而是传授给用户一定的技术方法，使用户能借助该技术方法自行拿回个人

数据。现阶段依据诚信原则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我国对于合同解除后用户的数据保护还停留

在“债务人要删除用户数据或者不得复制、继续使用用户数据”的局面。欧盟的做法值得我们对数字内

容合同立法方面进行学习借鉴，不仅解决了数字内容合同中核心要素数据的权利归属问题，而且保护了

用户取回数据的权利，能让用户自主决定对数据的权力支配。 

4.1.4. 赔偿损失的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数字内容合同的赔偿损失判决，往往是指向侵权责任作为定向的框架，认定侵权方

向利益损害方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是数字内容合同的损失赔偿存在着例外情形，如果数字内容提供

者与用户在合同中约定以用户的个人信息为基础进行复制、加工和处理等一系列操作。结果在此约定下

因对个人信息的错误操作而产生的损失赔偿可以被当作为加害给付，从而用户可对数字内容提供者主张

违约责任赔偿。 

4.2. 消费者的义务 

在比较法上欧盟的《数字内容合同指令》对消费者义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该指令将数字内容依据，

载体是否可持续分成两类，再根据不同的类别而设定用户方不同的义务。如果数字内容的载体属于永久

性的，那么在此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承担两方面的义务：一方面，用户需要销毁任何含有数字内容且可以

使用的复制品，且不能被输出或者被自己、他人利用；另一方面，如果数字内容提供者向用户想取回数

字内容载体，那么用户在数字内容合同解除且得到数字内容提供者的意思后，十四日之内就要把该载体

还给对方。如果数字内容载体不属于永久性的，此时用户只需要承担停止使用数字内容的义务，此义务

的对象同时包含第三人。上述规定对数字内容提供者的利益进行了保护，但依然存在着些许漏洞，例如

对平台是否能封禁用户的账号或者断开连接未进行解释和设定，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5. 结语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带动了人们消费方式、商品买卖、活动交流等各方面的变革，同时也为新型

的数字内容合同的规制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在数字化交易逐渐占领用户消费方式的时代，我国的民法体

系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以适应数字化的变革。 
在比较法上，欧盟率先展开对数字内容合同的完整、一致的立法活动，规定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

交易规则和秩序，分配内容提供者和用户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各方的利益。但这些立法模式存在一定的

缺陷，存在巨大的监管成本、行政负担和技术实现的复杂性。因此，我国在对数字内容合同的规制上应

尝试先将数字内容分成“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两种类型来调整，选择性吸收欧盟立法，并将其改造

升级，形成关于数字内容合同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服务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更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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